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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修正草案總說

明 

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於八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公告

施行後，迄今歷經七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三日。本

次修正係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條第

三項規定空氣品質標準至少每四年檢討一次，考量空氣品質標準涉及空

氣污染防制區之劃定，爰配合空氣品質標準研議修正，併同檢討直轄市、

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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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修正草案公告

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  明 

主旨：修正「直轄市、縣（市）

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並自即日生效。 

主旨：修正「直轄市、縣（市）

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生效。 

本次修正自即日生效。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

條第一項。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

條第一項。 

公告依據未修正。 

公告事項：直轄市、縣（市）

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如

附表。 

公告事項：直轄市、縣（市）

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如

附表。 

公告事項未修正，附表修正

如後附公告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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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縣市 
懸浮微粒 

(PM10) 

細懸浮微粒 

(PM2.5) 

臭氧 

(O3) 

二氧化硫 

(SO2) 

二氧化氮 

(NO2) 

一氧化碳 

(CO) 

基隆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北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臺北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桃園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竹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竹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苗栗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臺中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彰化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南投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雲林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嘉義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嘉義市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臺南市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高雄市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屏東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臺東縣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花蓮縣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宜蘭縣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澎湖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連江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金門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備註： 

1.防制區劃分為三級： 

(1) 一級防制區：指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

（育）區等依法劃定之區域。 

(2) 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區域。 

(3) 三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區域。 

2.表列劃定適用非一級防制區之區域。 

縣市 
懸浮微粒 

(PM10) 

細懸浮微粒 

(PM2.5) 

臭氧 

(O3) 

二氧化硫 

(SO2) 

二氧化氮 

(NO2) 

一氧化碳 

(CO) 

基隆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北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臺北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桃園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竹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新竹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苗栗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臺中市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彰化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南投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雲林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嘉義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嘉義市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臺南市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高雄市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屏東縣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臺東縣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花蓮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宜蘭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澎湖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連江縣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金門縣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備註： 

1.防制區劃分為三級： 

(1) 一級防制區：指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

（育）區等依法劃定之區域。 

(2) 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區域。 

(3) 三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區域。 

2.表列劃定適用非一級防制區之區域。 

依據 108 年

Ｏ月Ｏ日修

正空氣品質

標準，各直

轄市、縣(市)

防制區劃定

結果如下: 

一、 彰化縣

懸浮微

粒

(PM10)

防 制

區，由

二級改

列為三

級。 

二、宜蘭縣

及花蓮

縣細懸

浮微粒

(PM2.5)

防 制

區，由

三級改

列為二

級。 

三、高雄市

及屏東

縣臭氧

(O3) 防

制區，

由三級

改列為

二級。 

 


